
山 西 省 文 物 局
晋文物审批函〔2025〕311 号

山西省文物局
关于高平古寨汤王庙

保护修缮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复

晋城市文物局：

你局《关于上报高平市古寨汤王庙等 4项保护修缮工程设

计方案的请示》（晋市文物发〔2025〕91 号）收悉。经审核，

现对《高平古寨汤王庙保护修缮工程设计方案》批复如下。

一、原则同意该方案。

二、对所报方案提出以下修改意见。

（一）坚持动态设计。设计单位应做好跟踪服务，根据施

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及时对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。

（二）完善设计方案。对屋面、装修等后人改变较多的部

位，应全程跟踪拆卸过程，依据遗迹现象以及原工艺做法，对

设计方案进行补充和完善，确保有价值的信息完整保持和传承。

三、请你局严格按照立项批复的工程范围和技术路线审核

把关，超出立项部分另行报批。

四、施工前请你局督促施工单位做好工地现场布置管理、

岗前培训、围挡和支护等各项准备工作。施工中请加强协调和

工程监管，及时开展工程检查，督促项目管理单位和方案设计



— 2 —

单位加强施工全过程指导，督促项目施工单位严格遵守文物保

护工程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要求，做好施工组织管理，主

动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工程质量和文物、人员安全。

五、请你局按照《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文物建筑修缮工程

全流程管理的通知》要求，加强监督和管理，严格按照经你局

核准的方案实施，指导相关单位做好保护工程竣工后相关文物

的日常养护工作，及时发现和排除隐患，确保文物安全。

此复。

山西省文物局（代章）

2025 年 12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局文物保护利用处，高平市文物保护中心。


